
晋人社厅函〔2021〕548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
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单位职称管理部门，有关

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国家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1 年

度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完善评价标准条件。贯彻落实人社部关于艺术、

体育、审计、高等学校教师、播音主持、出版、工艺美术等系列

（专业）职称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精神，结合行业实际，在深入调

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修订完善各系列(专业）评价标准条件，克服

“唯学历、唯资历、唯论文、唯奖项”等倾向，突出品德、能力

和业绩评价导向，注重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性、创新性和履

责绩效、创新成果、实际贡献，合理设置评价指标，科学客观公

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才。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成熟的系列（专

业）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后统一印发。

二、扩大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领域。按

照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

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实施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96 号）精神，

在我省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

的基础上，将贯通领域扩大到农业、工艺美术、文物博物、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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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、艺术、体育、技工院校教师等职称系列（专业），各相应

系列（专业）评审委员会要及时研究制定贯通办法，明确高技能

人才参加职称评审标准条件，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后

实施。

三、深化卫生系列职称制度改革。在自主开展卫生系列高级

职称评审的 14 所三甲综合医院中，试行正高级职称采取评审的

评价方式。支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，依托山西白求恩医院（山西

医学科学院）组建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医学研究专业职称评审委员

会，单独制定评审标准条件和评审办法，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。

四、科学制定评审计划。各级评审委员会要结合本系列（专

业）工作实际，抓紧安排年度评审工作，明确申报评审时间、标

准条件、推荐程序和工作纪律等要求，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，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组织实施。

要合理安排工作进度，及早完成评审工作，一般不跨年度评审。

五、加强评审委员会建设。结合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和国有企

业重组改革，做好评审委员会的调整和布局以及核准备案工作。

相关系列（专业）评审委员会要围绕 14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，

增设相关专业，单独进行评审。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

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评审委员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，特别是对

开展自主评审的评审委员会，要全过程监督指导。

六、抓好山西省《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细则》）的贯彻落实。各市、各部门要组织职称管理工作人员

加强对《实施细则》的学习，深刻领会主要精神，准确把握有关

要求。要加大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，使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及时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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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政策，营造贯彻落实《实施细则》的良好氛围。要将《实施细

则》的要求贯穿到职称评审的全过程，加强评委会建设，规范评

审程序，落实主体责任，严肃评审纪律，提高评审质量。

七、提升评审服务水平。加强职称评审信息化建设，按照人

社部《关于推广应用职称评审信息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人社

厅函〔2020〕162 号）要求，依托“山西（国际）人才管理服务

平台”建立职称评审信息化系统，统一数据标准，规范评审结果

数据采集。开展高级职称证书电子化、电子证书查询验证服务，

逐步在全省推广。有条件的评审委员会要积极开展网上申报、网

上受理、网上审核、网上反馈，逐步推广在线评审。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1 年 6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